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学工程学科 

2016 年推免生接收细则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做好 2016 年推免生（含直博生）接收工作的通

知》（研院发[2015]48 号）和《航天学院 2016 年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会

议》的精神，结合学科实际情况，制定光学工程学科 2016 年接收推免生细则。 

一、申请条件 

  1．高等院校获得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占用申请者所在学校

推荐指标）  

  2．接收的推免生要求具有以下本科专业背景之一： 

 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探测制导与控制技术 

 测控技术与仪器 

 遥感科学与技术 

 自动化 

 电子信息工程 

 通信工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飞行器制造工程 

 飞行器动力工程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物理类和数学类相关专业 

光学工程学科属于交叉学科，欢迎具有上述相关专业背景、已获得推免

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生积极报名。 

  3．大学外语四级考试成绩达到 425 分及以上。  

二、预选拔办法 

   1．面试时携带身份证、学生证、成绩单原件、学科排名（需标明参与排名的

总人数并加盖院\系公章）、四六级证书及相关获奖证书原件。  

   2．面试具体要求：  

   主要考核学生的综合素质、业务能力以及外语水平，内容包括：  

  （1）从事科研工作的基础与能力。  

  （2）综合分析与语言表达能力。  

  （3）外语听力及口语。  

  （4）大学学习情况及学习成绩。  

  （5）专业课以外其他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  

  （6）特长与兴趣。  

  （7）身心健康状况。  

  3．面试总分 80 分，面试时间约 15 分钟/人。  

4．对于考生中存在的弄虚作假等问题，可以考虑取消其推免入学资格；奖学



金评定执行哈尔滨工业大学《2016 年推免生（含直博生）奖助学金设置和评定

办法》（研院发 2015[47]号）。 

  5．面试地点：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匡街 2 号哈工大科学园 B2 栋 318。 

  6．面试具体时间待定。 

三、申请流程  

1．7 月 24 日-9 月 20 日，我校开通“哈工大接收推免生预报名系统”（网址：

http://yzb.hit.edu.cn 或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研招办”微信账号），接受可取得推

免资格的校内外推免生预报名，学科根据预报名情况，将分批次组织预选拔，复

试结果将在面试后 1 个工作日内通知到学生本人。 

2．根据教育部的统一安排，2016 年推免生的申请和录取工作需通过“全国推

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进行， 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开通后，

已经完成预选拔的校内外推免生必须在 1 个工作日内登陆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完

成网上录取确认。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确认的校内外推免生，原则上学校将不再

保留其接收资格。 

3．全国推免服务系统开通后，未进行预报名和预选拔的推免生可登陆全国推

免服务系统进行报名。学院将实时查看推免生的报名信息，并根据录取名额情况，

及时组织复试和录取工作。 

4.被录取的推免生可优先选择导师。  

5.拟录取的推荐免试生毕业时未获得学士学位，将取消录取资格。  

6.拟录取的推荐免试生所提供的材料与档案材料不符，将取消录取资格。  

7.其他事宜按学校有关文件及规定执行。 

四、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树青 

   E-mail： ciom.ac@163.com 

   办公电话: 0451-86414807-707 

   手机：15124523078 

    通信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一匡街 2号哈工大科学园 B2 栋 307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光学工程学科 

2015 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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